
填表提示： 
1． 请提供申请人的身份证、户口簿，在境外的须提供护照（包括出境边防检查章，有效

签证复印件），境外其他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

2． 办理结婚公证的提供结婚证，夫妻双方二寸彩色照片各五张，办理离婚公证的提供离

婚证或生效的离婚判决书、调解书。结婚证遗失的，须补办夫妻关系证明书；离婚证

遗失的须补办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。 

 

结婚（离婚）证明书 

兹证明，本单位         ，性别    ，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出

生，目前婚姻状况为         （已婚或离婚）。 

1．根据档案记载和调查：        与     （出生日期         ）

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在      省      市（县）登记结婚。 

2．根据档案记载和调查：       与原配偶     （出生日期        ）

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在        省      市（县）登记结婚，后于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在                  离婚。 

3．根据档案记载和调查，         与原配偶        （出生日期           ）

于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在        省     市（县）登记结婚，后于    

年    月    日在       离婚，又于         年 

           月     日与        （出生日期          ）在       省 

      市（县）登记结婚。 

 

 

人事档案单位或派出所盖章： 

 

填表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 

 

联系电话： 

 
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（电话：87822467） 


